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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处理意见的通报

京医保发[2006]54号

2006年08月09日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各定点医疗机构： 

    2006年5月，群众举报房山区多家定点医疗机构存在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联合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经过暗访调查发现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违反

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属实。 

一、主要问题： 

  （一）房山区中医医院（房山区燕山迎风南路6号）将自费药品“金嗓子喉片、新乐敦滴眼液”在医疗保险专用处方中编

造成医疗保险目录内药品。 

  （二）房山区城关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自费药品“金嗓子喉片、新乐敦滴眼液、创可贴”在医疗保险专用处方中编

造成医疗保险目录内药品；其所属房山区城关地区南关社区卫生服务站将自费药品“金嗓子喉片、新乐敦滴眼液、血压

计”在医疗保险专用处方中编造成医疗保险目录内药品。 

  （三）房山区良乡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属良乡地区长虹社区卫生服务站将自费药品“伊可新”在医疗保险专用处方

中编造成医疗保险目录内药品；良乡地区行宫社区卫生服务站将自费药品“小儿清热止咳糖浆”在医疗保险专用处方中编

造成医疗保险目录内药品。 

  （四）房山区城关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所属房山区城关地区南关社区卫生服务站、房山区良乡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所属良乡地区长虹社区卫生服务站、良乡地区行宫社区卫生服务站违规使用其他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险专用处方及票

据。 

二、处理意见： 

    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对医疗保险工作疏于管理，医务人员弄虚作假，编造医疗保险专用处方，调换药

品；房山区城关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定点医疗机构违规使用其他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保险专用处方及票据，严重违反

我市医疗保险有关政策规定。根据《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58号）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北京

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书》第七条的有关约定，经研究决定，对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做以下处

理： 

   （一）给予房山区中医医院、城关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关地区南关社区卫生服务站、良乡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良乡地区长虹社区卫生服务站、良乡地区行宫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六家定点医疗机构全市通报批评。接到通报批评后,上

述六家定点医疗机构须对全院医疗保险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认真落实；将整改报告于

2006年8月15日前分别报市、区医疗保险管理部门。 

   （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对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分别处以罚款。 

   （三）责成房山区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加大对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督促其做好整改工作。 

    房山区中医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的违规行为，损害了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各定点

医疗机构要以此为鉴，认真学习并执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各项政策，加强医疗保险费用的管理，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同时，各级医疗保险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的管理工作，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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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基金的合理支出。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二〇〇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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